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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画 

如所週知，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 

日決議案S/474I內確認亟須在剛果共和國（雷堡市） 

召開國會，採取措施確保國會議員的安全，並祛除剛 

果國會會議遭受外界影響之任何可能。因此，一九六 

一年六月十九日，"雷堡市當局代表和由季任加先生爲 

首的剛果共和國政府代表簽訂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 

規定了達到上開目的所必需的具體措施。其中特別規 

定：雷堡市及鄰近區域內的地方軍事及警察部隊不准 

持有武器，並須在國會開慕前交出其手中的武器。另 

規定：在屆會期間，國會議員不得與外界有任何接觸。 

這些規定亦將包括聯合國的民事人員在內。其次依照 

上項協議，監督執行這些重要規定的責任，付交聯合 

國秘書處擔承；後者接受了此項義務。 

茲據最新接自剛果共和國的消息，特別是據剛果 

共和國政府遞交聯合國的函件，聯合國秘書處並不在 

確保實施其所擔負的這些義務。協議內規定的解除雷 

堡市及鄰近區域內軍事及警察部隊的武裝一節，並未 

見諸實施。這些軍險，連同個別人員負有交出武器的 

義務者，未曾履行此項義務，迄今並未解除武裝。 

聯合國民事人員，違背這項協議，出入羅凡寧未 

受任何限制。另外，大家知道卡沙扶布先生亦違背這 

項協議的規定，經常訪問羅凡寧不受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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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 

聯合國秘書處擅自將其保護剛果國會議員安全的 

責任，限爲祇在議會開會時期。至今，若干聯合國會 

員國對這項無拫據的，不合理的限制提出的抗議，未 

收到任何實際效果。 

所有這些，說明了至今爲止聯合國秘書處的代表 

未曾確保創立條件，使剛果國會可在眞正自由環境 

內，表示剛果人民的意志和願望。剛果國會許多議員， 

都是眞誠的愛國志士，又處身在嚴重危險中。 

我們鑒於這些事實不得不指出：聯合國秘書處至 

今尙未就它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協議簽訂以來的 

這個時期中採取的適當措施，向安全理事會供給任何 

消息。 

主席先生，本人請求閣下着聯合國秘書處速卽將 

其依聯合國秘書處駐剛果代表所擔負的義務，及依剛 

果共和國合法政府與雷堡市當局代表間所訂協議，爲 

了保障剛果國會議員絕對及無條件的安全，及爲了解 

除雷堡市一切地方軍事及警察部隊的武装而採取的措 

施，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件報吿。 

本人並請求閣下將此函，以及一九六一年七月二 

十五日剛果共和國政府首長季任加先生致聯合國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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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主席致秘書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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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一年八月一日〕 

茲遞上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駐聯合國代理 

常任代表致本人函〔S/4908〕的抄本，請予以適當處置。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簽名 )Armand BÊ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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